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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邮政管理局文件
 
苏州邮管〔2018〕11号



苏州市邮政管理局关于印发苏州市邮政业
“三新”单位核实认定工作方案的通知

机关各处室，市邮政业安全发展中心，各市邮政管理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家邮政局 关于联合开展邮政业“三新”单位核实认定工作的通知（国经普办字〔2018〕36号）和《关于印发江苏省邮政业“三新”单位核实认定工作方案的通知》（苏邮管〔2019〕3号）要求，摸清我市邮政业“三新”发展底数，我局制定了《苏州市邮政业“三新”单位核实认定工作方案》（以下称《方案》），现将《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对照《方案》要求认真贯彻执行。


苏州市邮政管理局
                              2019年2月2日
（此件公开发布）


苏州市邮政业“三新”单位核实认定工作方案

邮政业“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单位核实认定工作是邮政业“三新”管理与统计的基础，对于掌握“三新”企业名录，摸清“三新”企业发展现状，进一步完善邮政业管理和统计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为贯彻落实《国务院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家邮政局 关于联合开展邮政业“三新”单位核实认定工作的通知》（国经普办字〔2018〕36号）和《关于印发江苏省邮政业“三新”单位核实认定工作方案的通知》（苏邮管〔2019〕3号）要求，配合做好我市邮政业“三新”单位的核实认定，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统一思想，认真开展邮政业“三新”情况摸底
国家邮政局、省局党组提出，要坚持包容审慎原则，逐步将新业态新模式纳入行业管理服务范畴。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为摸清邮政业“三新”企业情况提供了重要契机。当前，开展邮政业“三新”企业管理和统计已经具备相关法规和标准方面的基础。一是《快递暂行条例》已将“其他寄递物品”纳入“快递”范畴。二是《快递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了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符合相应条件可以申办快递业务经营许可。三是《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已将“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提供的寄递服务”“末端代收代投服务”和“即时递送服务”纳入“邮政业”分类。因此，对于经营《邮政法》明确的信件、包裹、印刷品寄递服务的企业，应当尽快纳入邮政业管理及统计范围。
对于经营大包裹寄递、商超递送、药品递送以及其他物品递送业务（不含外卖餐饮）的企业，应当通过此次核实认定摸清情况，为厘清管理范围提供信息支撑。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提高站位，坚决按照国家局和省局要求，切实做好此次核实认定工作，为下一步深入开展行业管理与统计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二）全力以赴，共同做好邮政业“三新”单位的核实认定
通过此次核实认定，摸清现有邮政业管理与统计范围之外的邮政企业、快递企业、经营邮政通信业务企业等传统企业的基本单位名录，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末端收投型服务企业、互联网快递数据服务企业(快递服务交易撮合型企业)、即时递送企业等新业态企业的基本单位名录、分布状况，以及其他相关企业的业务种类和规模比重，为邮政业“三新”企业管理与统计奠定基础，为国家做好“三新”发展状况调查提供信息支撑。各单位要把本地区邮政业“三新”单位的核实认定作为当前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来抓，主动对接各地区经济普查办公室，建立工作机制、密切协作配合、积极开展工作。各单位要协调安排布置、培训、核实认定所需经费，抽调熟悉业务的专业人员开展此项工作，确保名录中的单位应核尽核。对于核实认定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各单位要及时上报、查找原因，市局将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确保核实认定工作取得实效。
二、认定对象范围及认定标准
纳入本次核实认定范围内的单位包括三类，类别及对应的认定标准如下：
（一）传统企业
1.未纳入邮政业统计信息系统，但为县及县以上邮政分公司或者邮政速递物流分公司、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的法人企业及其备案分支机构、取得经营邮政通信业务许可的法人企业及其备案机构；
2.未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但实际从事快递服务活动的法人企业及其分支机构；
3.未取得经营邮政通信业务许可，但实际从事经营邮政通信业务活动的法人企业及其分支机构。
核实认定属于传统企业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属于邮政集团公司或者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分公司、中心局、直属单位；
2.已经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但未纳入邮政业统计信息系统的法人企业及其备案分支机构；
3.已经取得经营邮政通信业务许可，但未纳入邮政业统计信息系统的法人企业及其备案机构；
4.未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但采用传统快递服务方式经营信件、包裹、印刷品等快速寄递服务；
5.未取得经营邮政通信业务许可，但受邮政企业委托或者依托邮政网络资源提供信件、包裹、印刷品等寄递服务。
（二）新型寄递服务企业
1.通过在公共场所设置自助设备，提供寄件和投递服务的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
2.为快递末端提供服务的末端收投型服务企业；
3.通过搭建互联网信息平台，基于快递服务数据提供相关服务的互联网快递数据服务企业(快递服务交易撮合型企业)；
4.连接即时递送供需双方，提供信件、包裹、印刷品寄递服务的即时递送企业。
核实认定属于邮政业新型寄递服务企业的应当满足下列条件：
1.经营信件、包裹、印刷品寄递服务的服务方式与传统快递服务企业有显著区别，一般为通过互联网平台下单，网上确认用户身份，收寄后不经中间处理环节，直接投递的服务模式；
2.所从事的寄递服务涉及收寄、分拣或者投递中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环节，或者为寄递环节的整合和创新；
3.所寄递的物品应当形成快件，封装符合《快件封装用品》系列国家标准中关于封套、包装箱、包装袋的界定，具有特定名址的运单；
4.所处理的包裹应当满足《邮政法》中关于长、宽、高及重量等限制。
（三）其他相关企业
经营大包裹寄递服务、商超递送业务、药品递送业务和其他物品递送业务（不含外卖餐饮）的企业。
核实认定属于其他相关企业的应当满足下列条件：
1.不符合传统企业或者新型寄递服务企业的认定条件；
2.经营大包裹寄递服务、商超递送业务、药品递送业务或者其他物品递送业务（不含外卖餐饮）中的一类；
3.所处理的大包裹应当超过《邮政法》中关于长、宽、高及重量等限制。
三、认定内容
此次核实认定工作，针对传统企业核实认定内容包括单位所属的行业中类及小类、单位级别及单位类型。在“邮政业”大类下，将邮政企业和经营邮政通信业务企业认定为“邮政基本服务”中类，将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快递企业及其分支机构认定为“快递服务”中类。区分邮政公司及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分公司的单位级别为省公司、市公司或者县公司。区分经营快递业务的单位类型为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法人企业、备案分支机构，及未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法人企业、分支机构。区分经营邮政通信业务的单位类型为取得经营邮政通信业务许可法人企业、备案机构，及未取得经营邮政通信业务许可法人企业、分支机构。
针对新型寄递服务企业主要核实认定单位名录、单位类型及业务规模。按照单位主营业务区分单位类型为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末端收投型服务企业、互联网快递数据服务企业(快递服务交易撮合型企业)或者即时递送企业。
针对其他相关企业主要核实认定单位名录、业务种类及其相应的业务规模。按照是否经营大包裹寄递服务、商超递送业务、药品递送业务或者其他物品递送业务（不含外卖餐饮）区分单位经营的业务种类。同时，针对每项业务规模，采取四舍五入原则归类该项业务占全部业务的比重。
核实认定过程中，应当如实填写“邮政业‘三新’单位核实认定问卷”。
四、进度安排
（一）布置培训阶段：2019年2月
市局将集中开展“三新”认定培训，通过培训使工作人员明确核实认定对象标准，掌握核实认定内容及方式，确保核实认定工作取得实效。
（二）核实认定阶段：2019年2月-4月
市局收到名录后，将与市经济普查办公室联系开展核实认定工作。核实认定原则上采取实地走访被核实单位的方式，日常行业管理中已经掌握情况的单位适当采取电话访谈方式获取信息。核实结束后，市局填写“邮政业‘三新’单位核实认定情况汇总表”，上报省局政策法规处。
（三）反馈复核阶段：2019年4月-6月
国家局对各省报送的汇总表进行筛查复核，并组织部分省局选取存疑单位进行现场复核。市局将配合国家局和省局做好复核工作。
五、组织保障
（一）市局成立“三新认定工作领导小组”
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黄  俊  苏州市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王乐勤  苏州市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成  员：徐  璐  苏州市邮政管理局办公室主任
        张琦玮  苏州市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处长
        乔如男  苏州市邮政管理局普遍服务处副处长
        郝  磊  常熟邮政管理局局长
        朱国荣  昆山邮政管理局局长
        陈  艇  太仓邮政管理局副局长
        沙豫华  张家港邮政管理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局办公室，由徐璐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统筹协调“三新”认定具体工作，并向领导小组汇报。办公室成员为林国英、钱志寅、陈宇新、付利、张峥嵘、吴志国。
（二）工作保障
市局将结合下发名录，认真做好工作预案，与市经济普查办公室建立工作机制。要对认定工作所需经费及车辆优先予以保障，对工作人员差旅按实报销。
六、资料管理
参与核实认定工作的单位和人员对被核实对象的商业秘密，要严格予以保密。核实认定过程中取得的单位和个人资料，不作为任何单位对核实认定对象实施处罚的依据。认定工作中所获资料，应及时做好存档处理。




抄送：江苏省邮政管理局政策法规处，苏州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
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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